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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7修訂通過
	第一條
	體育課時，學生均須出席，如因身體殘障或患有不宜運動病症，經合格醫生證明，得於聽講後免予參加運動或作輕微活動代替之。

	第二條
	學生上體育課如暫時傷病不宜運動者(臥病不能行動者除外)，仍須到課見習聽講，若須至健康中心休息則事先均須到學務處請假，未請假、不到課者概以曠課論。

	第三條
	各年級體育課實施在本校運動場地設備可能範圍內按規定實施之。

	第四條
	每課教學時間分配，以準備活動5分鐘，主要運動（講解、示範、分組訓練、指導矯正、比賽）30至40分鐘，結束（集合、討論、解散）5分鐘爲原則。

	第五條
	授課教師應根據教學時數規定教學內容，每節課時間配合測驗及校內競賽編配進度實施，編配時並應注意下列原則：
一、每項教材由淺入深，由易而難，各年級應有連繫以免重複。
二、每節課教材之組織應注意教材之性質，而有適當之配合。
三、每節課教材應合學生身心之需要，顧及學生興趣。

	第六條
	體育各項教材性互異而教學對象亦有性別、身心之差別，授課教師應審慎採用合理教學之方法，以收預期之效果，每課後並應檢討得失詳細紀錄，以作教學改進之參考。

	第七條
	體育常識時間可利用雨天或場地不宜運動時在教室講授之。其內容宜包括體育理論、運動方法及各項運動規則等。

	第八條
	體育課上課時，學生應一律穿著規定之運動服及膠底運動鞋地，穿著皮鞋者令其退出並作曠課論。

	第九條
	體育課上課前各班班長應調查到課人數，填寫點名單，上課時迅即按照指定地點集合整隊向教師報告到課人數並呈缺席人員。

	第十條
	各班體育股長上課前，應先向授課教師請示上課器材並至器材室領取，下課後負責收回，繳還器材室。

	第十一條
	授課老師上課前須有充分準備，使用場地器材通知，並協助器材室妥爲預備與佈置並按時上、下課，以不影響學生更衣休息與下堂課之時間爲原則。

	第十二條
	體育依照教育部頒布課程標準之規定時數上課：
一、帶隊迅速而有秩序。
二、絕對遵守紀律規定，養成守法精神。
三、活動機會、普遍均等。
四、注意安全防護以免發生意外。

	第十三條
	體育課測驗考核按照本校運動技能測驗辦法及體育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體育課須準時結束，學生須於下課前把所借器材準時歸還，由班長整隊後回教室。

	第十五條
	體育課下課後，學生應在教室內休息，準備下節的科目，不得再逗留在球場。

	第十六條
	本注意事項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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